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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下為今日（三月一日）立法會會議上楊森議員的提問及民政事務局局長何

志平的書面答覆： 

 

問題： 

 

關於政府在二○○一年中就加強區議會角色和職能所提出措施的實施情

況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 

（一）過去三年，各區議會分別就地區文康設施（例如室內運動場和泳池）的

使用和管理及地區市政設施和服務提出的建議詳情，當中獲有關政府部門採納

及遭拒絕的建議各有多少，以及遭拒絕的原因； 

 

（二）過去三年，各區政府部門邀請相關區議會就私營承辦商在區內提供的市

政服務的表現和水平提供意見的次數，以及當局在考慮區議會的意見後，決定

與其續約及不與其續約的承辦商數目各有多少； 

 

（三）各政策局在過去三年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當中，當局向區議會秘

書處提供多少份摘要的電子複本，以供區議員參閱； 

 

（四）自本屆區議會議員任期開始以來，各政策局局長及政府部門首長分別與

他們會面及出席區議會會議的次數各有多少； 

 

（五）現時的鄉郊小工程計劃督導委員會、市區小工程計劃督導委員會和十八

個地區小組當中，有多少個委員會／小組分別由區議會主席及區議會議員擔任

主席； 

 

（六）現時全港十八區內各地區的諮詢委員會成員數目、兼任該等委員會成員

的區議會議員佔有關委員會成員數目的百分比，以及哪些委員會的主席由區議

會議員擔任； 

 

（七）鑒於當局曾在二○○一年向民政事務總署增撥１，２００萬元，以加強

對各區議會秘書處和該署工程組的支援，至今已動用的款項詳情？ 



 

答覆：  

 

主席女士： 

 

（一）根據我們的資料，在過去三年，各區議會分別就地區文康設施(例如圖書

館、室內運動場和泳池)的使用和管理及地區市政設施提出了５６７項及１９０

項建議。就地區文康設施和服務而言，當中３７２項建議獲有關政府部門採納，

而餘下的１９５項建議則正在研究和跟進。這些正在研究和跟進的建議涉及一

些新設施的興建、資源的運用和服務安排，如開放時間等，需要詳細商議，因

此未能即時落實。至於地區市政設施和服務方面，當中１６６項建議獲有關政

府部門採納，１３項建議會視乎資源情況而予以考慮及不時檢討；至於餘下的

１１項建議，則由於得不到有關各方支持或不符合現行政策而未獲採納。 

 

（二）在過去三年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就私營承建商在區內提供的康樂服務的

表現向各有關區議會提供了約３００次報告。區議會大致上接納部門就私營承

辦商的評核。一般而言，政府會在與私營承辦商約滿後將服務重新招標，而招

標的過程是依照既定的政策和程序，以合約條款、承辦商的服務經驗和水平、

職員資格和投標價錢等的準則作出評核。 

 

（三） 根據我們的資料，在過去三年，十八區區議會秘書處共收到兩份政策局

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電子複本。 

 

（ 四）自本屆區議會會期於二○○四年一月開始以來，政策局局長及部門首長

與區議會議員會面約１６０次，當中６０次屬區議會會議，這些區議會會議均

有相關的政府官員出席。 

 

（五）現時鄉郊小工程計劃督導委員會和市區小工程計劃督導委員會，均由民

政事務總署署長擔任主席。至於十八區的地區工作小組主席一職，其中有十個

小組由區議會主席擔任，有一個由區議會副主席擔任，有七個由區議員擔任。 

 

（六） 全港十八區約有３００個分區諮詢委員會，成員總數為６９８３人，

當中約１７７４名（２５％）成員的身分為區議員。這３００個委員會中，有

１３１個由區議員擔任主席，該些委員會包括部分分區委員會、分區撲滅罪行

委員會、地區防火委員會、清潔香港地區委員會、市區小工程計劃地區工作小

組、鄉郊小工程計劃地區工作小組和青少年暑期活動地區統籌委員會。 



 

（七）民政事務總署（總署）於二○○一至○二年度獲撥款１，２００萬元，

增設４８個職位以增加各區區議會秘書處和總部各科的人手。該筆撥款已全數

用於調配公務員及僱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開支，以便為總署及十八區區議會

的工作提供持續支援。 

 

完 

 

二○○六年三月一日（星期三） 


